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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修订背景

1.规则上，大股东及董监高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，需要在首次卖出股份的

15个交易日前披露计划。

2.实践中，相关主体以集中竞价以外的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也披露了减持计划，

部分披露不清，给市场造成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慌。

协议转让和大宗交易不需要预披露，避免出现清仓式减持计划扰动二级市场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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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仓式减持相关媒体报道与案例



（二）修订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明确，大股东及董监高同时采用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等多种方

式减持的，仅需披露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计划、进展、结果。

1.该格式指引仅强制适用于大股东及董监高的集中竞价减持

 对于采取集中竞价以外的其他方式减

持的，上市公司的大股东、董监高可

以按照自愿原则决定是否披露，并参

照适用本指引。

 股东在上市公司股份发行及上市等文件
中已作出减持股份预披露等承诺的，应
当按照承诺要求，参照本指引履行披露
义务。

 股东根据其他相关规定或承诺披露减持
计划、进展或结果公告的，参照适用本
指引。

2.承诺及自愿性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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